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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第六十五年

议程项目 43 

塞浦路斯问题 

  2010 年 12 月 23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2010 年 12 月 21 日土耳其外交部就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与东地中

海沿海国家缔结的海洋管辖权双边协定发布的新闻稿(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43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埃尔图鲁尔·阿帕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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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2 月 23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土耳其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自 2003 年以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一直在与东地中海沿海国家缔结海洋管辖

区双边协定，这一问题令人关切。 

 最近在 2010 年 12 月 17 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与以色列在尼科西亚签署了

一项专属经济区划定协定。 

 据知有关签署这一协定的谈判工作已进行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此多次与以色

列进行外交沟通，强调指出，与希族塞人签订这样一个协定将无视土族塞人现存

和固有的平等权利和利益，对目前解决争端的谈判产生不利影响，也无助于东地

中海的和平与稳定。2010 年 12 月 16 日，副部长西诺尔利奥格卢大使在外交部召

见以色列驻安卡拉大使，再次详细解释了我国的观点和立场。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外交行动，仍然签署了上述协定，从而构成了令人遗憾

的事态发展。 

 土耳其对于上述专属经济区划定协定范围内的海洋区域没有任何权利主张。

土耳其是在塞浦路斯问题范围内处理这一问题。 

 这类协定直接关系到主权问题，而主权问题是目前关于全面解决争端的谈判

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签订了这项原则协定，这一问题则变成由新的

伙伴政府自行决定。希族塞人无视土族塞人的权利，想法设法缔结这类协定是极

不合时宜的，使人对其真正的用意及对待争端解决进程是否真诚产生疑问。 

 正如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所宣布的，土族塞人对塞浦路斯岛的海洋区域

也拥有管辖权。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不能代表土族塞人和

整个塞浦路斯。因此，对于土耳其来说，希族塞人与该地区国家签署的协定均属

无效。 

 我们真诚期待国际社会，特别是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不要支持希族塞人的单方

面行动，这些行动将对全面解决争端的谈判产生不利影响。 

 土耳其将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一起，为保护土族塞人的权利和利益，

继续通过外交和政治渠道做出努力。 


